北京离子探针中心SHRIMP使用合同
甲方：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
北京离子探针中心

乙方：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
甲方接受乙方申请提供乙方使用SHRIMP进行锆石U-Pb年龄测定。双方同意遵守以下合同协议条款：

一、甲方的责任
1．甲方从即日起（2010年8月30日起）12 个月内为乙方安排 2昼夜的SHRIMP用机时间。

2．SHRIMP为有偿使用，甲方向已方收取机时费。机时费为每昼夜壹万玖千元人民币。

3．甲方向乙方提供实验辅导人员，指导SHRIMP锆石定年分析方法和数据处理方法，解决分析测试过程中仪器出现的问题，并提供分析结果报告。

4．甲方为乙方制作能够用于本实验室SHRIMP分析所需的样品靶（收费标准请参见附件），并对样品靶进行阴极发光（CL）照相（收费标准请参见附件）。由乙方自行在甲方实验室完成的样品靶显微照相不再另收取费用。

5．甲方尊重乙方应享有的知识产权，不经乙方同意，对乙方在甲方SHRIMP上所获得的实验数据保守秘密，不传播、不公开发表。保密期限为五年。五年后，甲方有权将数据及有关资料（采样位置、样品性质、采样人等）输入国家数据库，供公众使用。

二、乙方的责任
1．乙方按照甲方制定的“北京离子探针中心送样要求”，提供合格的样品及附带资料，并认真填写送样登记表。样品资料提供不全者，甲方有权拒收其样品。
2．乙方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实验室工作、访问期间，应遵守“北京离子探针中心实验室守则”的各项规定，听从实验辅导人员对分析流程和数据处理方法的指导，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，进行样品分析。
3．乙方指定的上机人员名单，应至少提前一个月通知甲方。甲方有权拒绝乙方提供的人员。在被拒绝的情况下，乙方应更换上机人员。

4．乙方在完成分析工作后，向“北京离子探针中心”领取缴款通知单，并在两个月内将应付款汇至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指定帐号。

三、争议

甲乙双方发生争议时，可通过协商解决，或由双方上级主管部门出面协商解决。

四、违约

1. 甲方不能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为乙方提供SHRIMP机时，影响乙方工作时，每延误一个月减免10%的SHRIMP机时费。

2. 乙方有违反“北京离子探针中心实验室守则”的行为时，按照守则规定予以处罚。
3. 乙方逾期不付清SHRIMP机时费及其它相关费用时，甲方在乙方欠款缴清前，将不再安排乙方的用机时间。拖欠各项费用一年以上者，甲方将有权暂停乙方所属法人单位（研究所、系、学院等）使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SHRIMP的权利，直至乙方欠款缴清为止。

五、变更

合同的变更由双方协商，协商一致后执行。

六、合同生效

本合同共叁页，一式贰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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